
教學改進研究計畫 核銷注意事項 

2016 年 08 月 

本計畫依據審核金額補助與教學、課程相關事務，費用使用補充說明

如下： 

一、 人事費用補充說明 

1. 兼任助理/臨時人員聘僱由申請計畫老師及所屬系所自行聘僱、核章。 

2. 時薪計工讀：依照計畫經費規定 120/hr 計 (依勞基法規定)。 

3. 課堂教學演講費： 

(1) 校內專家學者：鐘點費 800 元/節 (50 分鐘) 

(2) 校外專家學者：鐘點費 1600 元/節 (50 分鐘) 

(3) 專題演講費：3000 元/場 為上限 

【協助教學並實際授課人員，按同一課程講座鐘點費 1/2 支給】 

二、 教學研究費用補充說明 

1. 僅補助國內差旅費和會議餐費。 

(1) 與計畫有關之活動國內差旅費：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(計畫期

間補助至多 2 次)。 

(2) 會議餐費：會議若跨用餐時段可補助 (僅補助餐費 100 元/人)。 

2. 與計畫有關之投稿國內、外會議，可補助論文編修費，以 20000 元為限。 

3. 與計畫有關之資料檢索費，可核銷，以 10000 元為限。 

4. 校外專家演講交通費，實報實銷，以 2 人次為限。 

三、 本計畫不補助之費用 

1. 資本門 10000 元以上的設備器材不補助。6001 元以上，10000 元以下

物品，需貼上物品管理條，方可以「經常門」報帳。 

2. 校內場地費不補助，校外場地費需說明，才可補助。 

3. 圖書、影音光碟不補助 (邁頂經費限制)。 

四、 核銷注意事項 

1. 其它核銷的項目，必須與課程教學活動或是教學研究相關 。 

2. 計畫代碼為 105R6073 

3. 請至會計室報帳系統填寫表單蓋章後，再將核銷單據送至本中心。填寫

單據注意事項請見下頁範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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